
冀政办字 〔2015〕48号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三证合一”登记

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河北省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已经省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4月16日



河北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方便市场主体准入,提高审批效能,规范

登记行为,激发市场活力,根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2014〕20号),结合各

地试点经验,就我省全面推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

登记证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 (以下简称 “三证合一”),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办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

机构 (以下统一简称为市场主体,不含个体工商户)的设立、变

更及注销登记。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是指在不改变

工商、质监、国税、地税部门审批职能,不改变原有证号编码规

则的前提下,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三证

合一”,向市场主体颁发加载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的营

业执照。

第四条 省、市、县级工商、机构编制部门在本级政府领导

下,会同质监、国税、地税部门组织推进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工作。

各市、县 (市、区)政府应当为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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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员、资金、设备、场地、制度等保障。

工商、质监、国税、地税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应当遵循便民、

利民原则,简化申请材料,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为大

众创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第五条 各市、县 (市、区)政府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在办

理涉及市场主体有关手续时,对市场主体提交的标注组织机构代

码和税务登记证号的营业执照,应予认可,不得再要求提交组织

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第六条 统一建设全省 “三证合一”网络审批平台,实行同

步审批,共享网络审批信息。

第七条 积极推进互联网网上申请、网上预审,方便申请人

网上办理 “三证合一”登记业务,提高办事效率。

第八条 实行一表申请。将工商登记申请书、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申报表、税务登记表整合为市场主体 “三证合一”登记申请

表,方便申请人同时申办三证业务。

第九条 实行档案共享。申请人向工商、质监、国税、地税

部门提交一套申请材料,各部门实行档案共享、电子信息互认。

第十条 实行形式审查。工商、质监、国税、地税部门对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申请人

负责。

第十一条 优化审批流程。实行一口受理、联动审批、限时

办结、一窗发照,核发 “一证三号”的营业执照。

各市、县 (市、区)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综合登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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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受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申请,通过 “三

证合一”网络审批平台将电子档案信息和相关登记信息发送到工

商、质监、国税、地税部门。

各审批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批,工商部门审批时限为3
个工作日,质监、国税、地税部门审批时限为1个工作日。

对工商、质监、国税、地税部门审核通过的市场主体,由综

合登记窗口负责向申请人颁发加载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

的营业执照。

对当地政府没有设立政务服务中心,或者工商、质监、国

税、地税部门没有进驻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参照以上程序由工

商部门代行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登记窗口职责。

第十二条 对实行 “三证合一”登记的市场主体到省外经

营,确需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的,由质监、国税、

地税部门根据市场主体申请,凭其提交的加载组织机构代码、税

务登记证号的营业执照,制发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第十三条 “三证合一”业务操作细则由省工商局、省编委

办、省质监局、省国税局和省地税局共同制定印发。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5年6月30日起施行。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4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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